
2018 年度韶关市浈江区工商行政管理局

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决算情况公开

（一）“三公”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

韶关市浈江区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8年度“三公”经费

财政拨款支出决算为 8.11万元，完成预算 2.30万元的

352.81%。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支出决算为 0.00万元，

完成预算 0.00万元的 0%；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决算

为 8.01万元，完成预算 1.80万元的 445.06%；公务接待费

支出决算为 0.10万元，完成预算 0.50万元的 20.70%。

2018年度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决算大于预算数的主要情

况： 一是由于经费来源统计口径不相同的原因造成的，上

年 8台执法执勤用车多数是在以前年度结转的其它资金项

目经费中开支，而本年的所有车辆均在财政拨款中支出，因

此财政拨款支出数对比上年大幅增加；二是本年车辆车况比

上年差，车辆维修支出成倍增加，且又有新增支出（车载卫

生定位服务费），因此全年支出数比上年大幅增加。

（二）“三公”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说明

2018年“三公”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中，因公出国

（境）费 0.00万元，占 0%；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 8.01

万元，占 98.72%；公务接待费支出 0.10 万元，占 1.28%。

具体情况如下：



1.因公出国（境）费支出 0.00万元。全年使用财政拨

款安排局机关及下属 2个单位出国团组 0个、累计 0人次。

开支内容包括：（1）参加会议支出 0.00 万元，主要用于会

议支出；（2）出国谈判、工作磋商支出 0.00 万元，主要用

于谈判工作支出；（3）境外业务培训及考察 0.00 万元，主

要用于培训考察支出。

2.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 8.01万元，其中：

公务用车购置支出为 0.00万元，2018年公务用车购置数 0

辆。公务用车运行及维护支出 8.01万元，2018 年局机关及

下属 2个单位公务用车保有量为 9辆，主要用于公务车辆公

务出行支出及车辆维护支出。

3.公务接待费支出 0.10万元，主要用于上级单位检查

和相关单位交流工作等方面的接待。2018 年，局机关及下

属 2个单位共接待国外来访团组 0个，来访外宾 0人次；发

生国内接待 3次，接待人数共 22人，主要包括兄弟单位来

访、工作学习交流接待支出。



表 7

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决算表

部门： 韶关市浈江区工商行政管理局 单位：万元

预算数 决算数

合计
因公出国

（境）费

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
公务接待

费
合计

因公出国

（境）费

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
公务接待

费小计
公务用车

购置费

公务用车

运行费
小计

公务用车

购置费

公务用车

运行费

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

2.30 0.00 1.80 0.00 1.80 0.50 8.11 0.00 8.01 0.00 8.01 0.10

注：本表反映部门本年度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支出情况。其中，预算数为“三公”经费年初预算数，决算数是包括当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和以前

年度结转资金安排的实际支出。


